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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杭州城投”“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公告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

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受托管理人”）编

制。中金公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金公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金公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

约定，现就本次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事项基本情况 

发行人因经营发展需要，注册地址已进行变更，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前注册地址：浙江省下城区仙林桥直街 3号 1501室  

变更后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仙林桥直街 3号 1501 室 

上述变更事项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根据《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注册地址变更的公告》，

上述注册地址变更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不会对公司治理、日常管

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中金公司作为上述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中金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上述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有

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